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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度的年度業績公佈
及

年報的澄清公佈

茲提述超凡網絡（控股）有限公司（「本公司」，連同其附屬公司統稱「本集團」）分別於二零
一六年六月二十三日及二零一六年六月三十日刊發的截至二零一六年三月三十一日止年
度的年度業績公佈（「業績公佈」）及年度報告（「年報」）。除非另有界定，否則本公佈所用
詞彙與業績公佈、年報及本公司日期為二零一五年五月二十二日的招股章程（「招股章
程」）所界定�具有相同涵義。

董事謹此提供業績公佈及年報內「所得款項用途」一節的額外資料如下：

所得款項用途

按實際配售價每股配售股份0.25�元計算及於發售量調整權獲行使後，本公司從配售收取
的實際所得款項淨額約為91,800,000�元（已扣除�銷佣金及其他估計開支）。該金額高於
招股章程所披露的估計所得款項淨額約67,000,000�元，有關估計金額乃按配售價每股配
售股份0.23�元計算，即指示性配售價範圍的中位數，且並未計及行使發售量調整權。

鑒於實際所得款項淨額與估計所得款項淨額存在出入，本集團已按招股章程所述方式及
比例調整所得款項用途，因此實際所得款項淨額中分別約24,000,000�元、25,300,000�
元、34,200,000�元及8,300,000�元（分別相當於約26.1%、27.6%、37.3%及9.0%）為以下
各項的調整金額：(i)擴充本集團客戶基礎及業務�運；(ii)加強及拓寬本集團現有的數字
�銷服務範疇；(iii)選擇性併購取得增長；及(iv)用於本集團�運資金及一般企業用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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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有關實際所得款項淨額的使用計劃按招股章程所述方式及比例調整如下：

截至以下日期止六個月
自二零一五年
五月十五日�
至二零一五年
九月三十日止

二零一六年三
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六年九
月三十日

二零一七年三
月三十一日

二零一七年九
月三十日

二零一八年三
月三十一日 總計

佔所得款項
淨額總額的
概約百分比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百萬�元

擴充本集團客戶基礎
及業務�運 1.4 2.6 3.7 4.5 5.5 6.3 24.0 26.1%
加強及拓寬本集團現
有的數字�銷服務
範疇 1.8 3.3 3.4 4.4 5.6 6.8 25.3 27.6%
選擇性併購取得增長 – 9.2 – 12.4 – 12.6 34.2 37.3%

3.2 15.1 7.1 21.3 11.1 25.7 83.5 91.0%

如上表所示，按招股章程所披露之方式及比例，上市的實際所得款項淨額將於二零一八
年三月三十一日前動用約91.0%，且實際所得款項淨額的約9.0%正用作�運資金及為其他
一般公司用途提供資金。

年度內，本集團已動用實際所得款項淨額如下：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按招股章程
所述方式及

比例調整所得
款項用途

截至
二零一六年

三月三十一日
實際用途

百萬�元 百萬�元

擴充本集團客戶基礎及業務�運 4.0 3.40
加強及拓寬本集團現有的數字�銷服務範疇 5.1 4.78
選擇性併購取得增長 9.2 0.55

18.3 8.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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尚未動用的所得款項淨額已作為計息存款存置於香�持牌銀行。

由於本集團仍在物色適合的併購對象，實際用於選擇性併購取得增長的所得款項遠低於
所得款項計劃用途規劃的金額。本集團現時無意變更尚未動用所得款項淨額的用途，且
將按照上述建議用途繼續動用剩餘所得款項淨額。

上述額外資料對業績公佈及年報所載的其他資料並無影�，且有關其他資料維持不變。

承董事會命
超凡網絡（控股）有限公司

董事會主席、行政總裁及執行董事
葉碩麟

香�，二零一六年七月八日

於本公佈日期，執行董事為葉碩麟先生、伍致豐先生及尹瑋�女士；非執行董事為張嵐
女士及王忠磊先生；而獨立非執行董事為曹炳昌先生、蔡大維先生、項明生先生及林棟
樑先生。

本公佈將自其刊發日期�最少七日載於創業板網站www.hkgem.com「最新公司公告」
一頁。本公佈亦將登載於本公司網站www.guruonline.h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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